 附件1

大兴安岭地区特困家庭考生资助金申请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照片（二寸））

	政治面貌
	
	毕业学校
	
	高考成绩
	
	高考考号
	
	

	高中学籍号
	
	低保证号
	
	申请资助金额（元）
	
	

	升入高等学校名称
	
	专业
	
	

	家庭详细地址
	
	联系电话
	
	

	学

生

简

历
	

	家

庭

贫

困

原

因
	

	毕业学校公章

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县（市、区）政府公章

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地区特困家庭考生资助金

办公室公章

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大兴安岭地区特困家庭考生资助金申报名册

县（市、区、局）（公章）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毕业学校名称
	升入高等学校名称
	专业
	低保证号
	低保证发放单位
	联系电话
	申请资助金额（元）

	
	
	
	
	
	
	
	
	
	小计
	地区资

助金额
	县区局

资助金额

	
	
	
	
	
	
	
	
	
	
	
	

	
	
	
	
	
	
	
	
	
	
	
	

	
	
	
	
	
	
	
	
	
	
	
	

	
	
	
	
	
	
	
	
	
	
	
	

	
	
	
	
	
	
	
	
	
	
	
	

	
	
	
	
	
	
	
	
	
	
	
	

	
	
	
	
	
	
	
	
	
	
	
	

	
	
	
	
	
	
	
	
	
	
	
	

	
	
	
	
	
	
	
	
	
	
	
	

	
	
	
	
	
	
	
	
	
	
	
	

	
	
	
	
	
	
	
	
	
	
	
	

	
	
	
	
	
	
	
	
	
	
	
	

	
	
	
	
	
	
	
	
	
	
	
	

	
	
	
	
	
	
	
	
	
	
	
	


县（市、区）局主管教育领导签字：　　　　　　　地区特困家庭考生资助金办公室领导签字：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3

大兴安岭地区特困家庭考生资助金
政策扶持    圆梦保学
一、申请时间              四、办理流程

    每年9月15日前
二、申请对象

大兴安岭户籍、低保对象家庭、

被国家全日制本科院校录取的应届高考生。

三、申请材料
1、《大兴安岭地区特困家庭考生
资助金申请表》两份。
2、考入高校《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两份。
3、《户口簿》复印件两份。
4、《低保证》复印件两份。
5、考入高校出具的已入校学习证明原件。
 



县 （市、区）咨询热线：
松岭区      0457-3321650             新林区      0457-3181332  
呼中区      0457-3438554             加格达奇区  0457-2122994     
呼玛县      0457-3519501             塔河县      0457-3604001     
漠河市      0457-2886122
1、考生或其监护人到户籍所在地特困家庭考生资助金办公室（各县、市、区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申报





3、地区特困家庭考生资助金


办公室（地区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复审





4、地区特困家庭考生资助金办公室向县（市、区）特困家庭考生资助金办公室反馈复审情况





5、各县（市、区）特困家庭考生资助金办公室对拟资助对象进行5天公示





6、地、县特困家庭考生资助金办公室


申请补助资金





7、补助金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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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